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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7_A8_E6_B5_B7_E5_c27_27994.htm 江门海关关于2006年报

关员资格 考试报名事项的公告 海关总署决定2006年11月5日

举行2006年度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现将江门考区考试

报名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考点设置 江门考区下设江

门海关、新会海关、开平海关、台山海关、恩平海关、阳江

海关等7个报考点。 二、报考条件 （一）报考人员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年满18周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

处罚的； 2、因在报关活动中发生走私或严重违反海关规定

的行为，被海关依法取消报关从业资格的； 3、因向海关工

作人员行贿，被海关依法撤销报关注册登记、取消报关从业

资格的； 4、曾被宣布考试成绩无效，并被撤销报关员资格

、吊销资格证书，不满3年的。 3、有关要求 （1）考生照片

：本人近3个月内彩色证件照，小2寸（48mm×33mm），蓝

色背景，无边框；照片为正面照，免冠，无头饰，勿着制式

服装，常戴眼镜的应佩戴眼镜；所用照片均应以同一底片冲

印；拒收一次成像、翻拍或者彩色打印机打印的照片。证件

不全或照片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办理报名确认手续。 （2）

证件、材料复印件：考生应当在复印件上签署复印件与原件

相符的声明，并签注日期。复印件均须使用A4纸张，并保证

效果清晰。 （3）学历证明：考生持普通高中或者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学历证书的，可以直接凭以办理报名手续。持在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或者境外通过高中毕业会考

或者同级考试取得的毕业文凭，仅使用外国文字的，应当同

时提交由专业性涉外翻译机构出具的翻译件原件，本人翻译

无效。 持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证书的，应当为参加经国家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备案的高等学历教育所取得的毕业文凭

。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考生同时提交由全国高等学校

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或者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出具的认证证明复印件。持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台湾地区或者境外取得的，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

目颁发的国（境）外学位证书或者高等教育文凭的，应当同

时向海关提交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

学位证书认证证书复印件。 2006年应届毕业生在确认报名时

，如已经完成学业但由于学制原因尚未取得学历证书，可以

凭所在学（院）校出具的毕业证明书或者其他类似证明（须

列明学制）原件和本人学生证复印件，办理确认报名手续，

考生应当同时签署凭学历证书申领报关员资格证书、否则后

果自负的承诺。 4、考试费：考生办理确认报名手续时，应

交纳报关员资格考试费人民币90元。海关签发准考证后，无

论何种情况，所交费用均不予退还。 5、考生通过确认报名

后，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上网打印准考证副证。 6、

以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个人信息，办理确认报名手续的，报名

无效。 有关报关员资格考试的其他内容，请参阅《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06年第29号） 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台湾居民参加2006年报关员资格全

国统一考试有关事宜，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

告》（2006年第33号） 考试咨询电话：1603 考试监督举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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